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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以

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

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深圳市怡亚通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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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0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且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0怡亚 01、20怡亚

02、20怡亚 03、20怡亚 04（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49133.SZ 149148.SZ 149259.SZ 149260.SZ 

债券简称 20 怡亚 01 20 怡亚 02 20 怡亚 03 20 怡亚 04 

债券名称 

深圳市怡亚

通供应链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疫情防控

债) 

深圳市怡亚

通供应链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

期) 

深圳市怡亚

通供应链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

期)(品种一) 

深圳市怡亚

通供应链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

期)(品种二) 

注册或备案文件 

证监许可

〔2020〕754

号 

证监许可

〔2020〕754

号 

证监许可

〔2020〕754

号 

证监许可

〔2020〕754

号 

注册或备案规模 

不超过人民

币 20 亿元

（含 20 亿

元） 

不超过人民

币 20 亿元

（含 20 亿

元） 

不超过人民

币 20 亿元

（含 20 亿

元） 

不超过人民

币 20 亿元

（含 20 亿

元） 

债券期限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发行规模（亿元） 5.00 5.00 2.40 1.60 

债券余额（亿元） 5.00 5.00 2.40 1.6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4.80 4.70 5.30 5.3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

整后票面利率情况（如

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

整权） 

无 无 无 无 

起息日 
2020 年 6 月

2 日 

2020 年 6 月

16 日 

2020 年 11 月

4 日 

2020 年 11 月

4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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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日 
当年发行尚

未到付息日 

当年发行尚

未到付息日 

当年发行尚

未到付息日 

当年发行尚

未到付息日 

担保方式 
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担保 

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担保 

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担保 

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担保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AA/AAA AA/AAA 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

级 
AA/AAA AA/AAA AA/AAA AA/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

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

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

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0 年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

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

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

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

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

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

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销；有色金属制品的购销；润滑油

的购销；会议服务；健身器材和康复设备的销售；健身器材和康复设备的安装及

售后服务（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

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预包装食品（含冷

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

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

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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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购销；

经营电信业务。(具体以工商实际登记为准)。 

2020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6,812,032.60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6,434,622.03万元。2020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8,581.81万元，实现净利润

8,449.76万元。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0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末 2019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3,305,593.07 3,322,080.24 -0.50 

非流动资产合计 927,249.49 868,047.97 6.82 

资产总计 4,232,842.56 4,190,128.21 1.02 

流动负债合计 2,922,678.19 2,975,960.87 -1.79 

非流动负债合计 487,809.48 371,632.29 31.26 

负债合计 3,410,487.67 3,347,593.16 1.88 

所有者权益合计 822,354.89 842,535.05 -2.40 

营业收入 6,812,032.60 7,183,366.85 -5.17 

营业利润 8,581.81 1,680.08 410.80 

利润总额 10,016.75 2,214.70 352.28 

净利润 8,449.76 1,936.87 33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9,773.98 261,395.66 -19.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361.29 -39,911.90 140.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0,806.45 -216,669.41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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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末 2019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5,807.85 4,189.04 516.08 

资产负债率（%） 80.57 79.89 0.85 

流动比率 1.13 1.12 1.32 

速动比率 0.93 0.87 6.89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所

示： 

表：20 怡亚 0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133.SZ 

债券简称：20 怡亚 01 

发行金额：5.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含 5 亿元），根据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资

金需求情况，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

费用后，不低于 10%的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

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医

疗、生活物资供应及疫情防控物资采购等流

动资金，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发行人及其下

属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

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

4.4675 亿元用于偿还有息负债，0.5 亿元用

于补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在疫情防控期

间的医疗、生活物资供应及疫情防控物资采

购等流动资金 

表：20 怡亚 0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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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49148.SZ 

债券简称：20 怡亚 02 

发行金额：5.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

分拟用于补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流动

资金,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

于偿还有息负债 

表：20 怡亚 0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259.SZ 

债券简称：20 怡亚 03 

发行金额：2.4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

补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偿还

金融机构借款.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

用于偿还有息负债 

表：20 怡亚 0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260.SZ 

债券简称：20 怡亚 04 

发行金额：1.6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

补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偿还

金融机构借款.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

于偿还有息负债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 20怡亚 01、20怡亚 02、20怡亚 03、20怡亚 04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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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来源为：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6,969,172.50 万元、7,183,366.85 万元和 6,812,032.60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5,790.75万元、1,936.87万元和 8,449.76万元。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

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63,675.52万元、261,395.66万

元和 209,773.98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为偿付各期债券

本息提供保障。 

（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在各家银

行获得的综合授信总额为 299.17 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179.37 亿元，未

使用授信额度为 119.80 亿元，未使用授信余额占授信总额的 40.04%。如果由于

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

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各期

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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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

称 
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

增信机制

是否变化 

149133.SZ 20怡亚 01 是 

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

担保 

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

担保有限

公司 

担保人承

担保证责

任的期间

为本次发

行的公司

债券的存

续期及债

券到期之

日起两

年。 

未发生变

化 

149148.SZ 20怡亚 02 是 

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

担保 

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

担保有限

公司 

担保人承

担保证责

任的期间

为本次发

行的公司

债券的存

续期及债

券到期之

日起两年. 

未发生变

化 

149259.SZ 20怡亚 03 是 

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

担保 

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

担保有限

公司 

担保人承

担保证责

任的期间

为本次发

行的公司

债券的存

续期及债

券到期之

日起两

年。 

未发生变

化 

149260.SZ 20怡亚 04 是 

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

担保 

深圳市深

担增信融

资担保有

限公司 

担保人承

担保证责

任的保证

期间自本

期债券品

种二发行

日起至本

期债券品

种二到期

日后贰年

止。 

未发生变

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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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各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各期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

施。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了专门部门牵头负责协调各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他

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各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

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为了保证公司债券本息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发行人设定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各期债券发行

后，发行人将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加强公司的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

等资金管理，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

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同时，资金监管银行将履行监管

职责，切实保障发行人按时、足额提取偿债资金，专款专用，除用于债券的本金

兑付和支付债券利息以及银行结算费用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各期债券制定了《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

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各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

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受托管理协议》。在各期债券存续期限内，由债券受

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受托管理协议》及中

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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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

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

称 
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

增信机制

执行情况 

增信机制

有效性 

149259.SZ 20怡亚 03 

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

担保 

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

担保有限

公司 

担保人承

担保证责

任的期间

为本次发

行的公司

债券的存

续期及债

券到期之

日起两

年。 

尚未被触

发执行 
真实有效 

149260.SZ 20怡亚 04 

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

担保 

深圳市深

担增信融

资担保有

限公司 

担保人承

担保证责

任的保证

期间自本

期债券品

种二发行

日起至本

期债券品

种二到期

日后贰年

止。 

尚未被触

发执行 
真实有效 

149133.SZ 20怡亚 01 

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

担保 

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

担保有限

公司 

担保人承

担保证责

任的期间

为本次发

行的公司

债券的存

续期及债

券到期之

日起两

年。 

尚未被触

发执行 
真实有效 

149148.SZ 20怡亚 02 
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

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

担保人承

担保证责

尚未被触

发执行 
真实有效 



12 
 

担保 担保有限

公司 

任的期间

为本次发

行的公司

债券的存

续期及债

券到期之

日起两年.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发行人各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之“（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专门部门牵头负责协调公司债券的偿付工作，中信建投证券于各

期公司债券付息前掌握公司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报

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就各期债券的付息事项向发行人发送通知进行提醒，发行

人已按时完成各期债券本报告期内的偿付工作。 

（2）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已指定专项账户为公司债券的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发行人已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监管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专项账

户管理由监管银行进行监督。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及时、

足额准备偿债资金用于各期债券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

者的利益。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公司债券制定了《持

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

其他重要事项，中信建投证券于报告期内持续关注发行人是否发生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所规定需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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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的各项职责：①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

状况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②在债券存续期内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

情况；③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调查和持续关注；④

在债券存续期内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严格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督促发行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及监管机构的有

关规定进行定期及重大信息披露，发行人已按时披露定期报告，并就重大事项发

布临时公告。 

3、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科学合理，如未来发生不能如期兑付的情形，可在一定

程度上保障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49133.SZ 20 怡亚 01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1 年 6

月 2 日 
3 年 

2023 年 6 月

2 日 

149148.SZ 20 怡亚 02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1年 6

月 16 日 
3 年 

2023 年 6 月

16 日 

149259.SZ 20 怡亚 03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1 年 11

月 4 日 
3 年 

2023 年 11 月

4 日 

149260.SZ 20 怡亚 04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1 年 11

月 4 日 
3 年 

2023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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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49133.SZ 20 怡亚 01 尚未到付息日 

149148.SZ 20 怡亚 02 尚未到付息日 

149259.SZ 20 怡亚 03 尚未到付息日 

149260.SZ 20 怡亚 04 尚未到付息日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十一、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共 1次，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1次。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公告链接 

当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上年

末净资产百分

之二十 

发行人截至

2020 年 5 月

末的借款余额

为

2,462,370.73

万元，上年末

借款余额为

2,275,972.39

万元，当年累

计新增借款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

重大事项排查获知发

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

事项，及时开展了进

一步核查，通过询问

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督

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

告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http://www.cni

nfo.com.cn/ne

w/disclosure/d

etail?stockCod

e=149133&an

nouncementId

=1207918689

&orgId=99000

03828&ann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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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98.35 万

元，上年末净

资产金额为

842,535.05 万

元，当年累计

新增借款占上

年末净资产的

22.12%。 

ncementTime=

2020-06-11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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